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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资源及其采伐管理政策 
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松丹 

一

、中国森林资源现状 

中国地域广阔，自然气侯条件复杂，植物种类繁多，森林 

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征。中国陆地 

由北向南．森林主要类型依次为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 

叶林、常绿阔叶林、季雨林和雨林 。构成了独特绚丽多彩的森 

林景观。根据第六次(1998"2003年)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结果，中国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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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中国现 有森林面积 17，490．92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 

18．21％，森林蓄积 124．56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 5325．73万 

公顷，人工林蓄积 15．05亿立方米。 

在中国，根据其区域特征，森林可以划分为 5个主要林 

区。一是东北、内蒙古林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3 

省(自治区)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区。该林区森林面积 3778万 

公顷，森林蓄积31．56亿立方米；二是西南高山林区。主要包 

括云南、四川、西藏 3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该林区森林面 

积3911万公顷，森林蓄积 49．13亿立方米；三是东南低山丘 

陵林区。包括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贵州 、四川等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该林区森林面 

积 5358万公顷。森林蓄积 21．03亿立方米。四是西北高山林 

区。包括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甘肃祁连山、白龙江、子午岭， 

陕西秦岭、巴山等林区。该林区森林面积 479万公顷，森林蓄 

积 4．90亿立方米 ；五是热带林区。包括云南、广西、广东、海 

南、西藏 5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区域。该林区森林面积 

1030万公顷，森林蓄积 9．03亿立方米。 

-)中国森林资源特点 

总的来讲 ，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与第五次 

(1993~1998)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 ，呈现了总量持续 

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结构渐趋合理的良好态势。 

一

是森林面积持续增加。森林面积增加了 1596．83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由 16．55％增长到 18．21％，增长了 1．66个百 

分点： 

二是森林蓄积稳步增加。森林蓄积净增 8．89亿立方米 。 

年均净增 1．78亿立方米，其中人工林蓄积净增 4．90亿立方 

米，年均净增 0．96亿立方米。占森林蓄积净增量的 55．07％， 

人工林蓄积增长明显加快： 

三是森林质量有所改善。林分每公顷蓄积增加了 2．59 

立方米，达到了 84．73立方米；每公顷株数增加 72株 ；阔叶 

林和针阔混交林面积比例增加 3个百分点．中龄林和近熟林 

面积比例提高了2．99个百分点； 

四是林种结构渐趋合理。防护林面积达 5474．63万公 

顷，特种用途林面积为 638．02万公顷，两者合计占林分总面 

积的42．81％。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面积比例上升了21个百 

分点。表明了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历史 

性转变已初见成效。 

五是非公有制林业成效突显。全国非公有制所有的森林 

面积达到 30．32％，在现有未成林造林地中非公有制的比例 

达到 41．14％，充分表明林业所有制的形式和投资结构正在趋 

向多元化。 

在看到保护经营森林资源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我国森林资源的不利特点，主要表现 ： 

一 是总量不足；二是分布不均；三是质量不高。 

(三)中国杨树资源情况 

根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全国杨树林分总面 

积 704．4万公顷，林分蓄积 42，596．5万立方米 ，平均每公顷 

蓄积量为 60．5立方米。全国杨树人工林面积为 413．6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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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蓄积量为20，276．8万立方米，分别占 58．7％和 47．6％。杨 

树幼、中龄林的面积和蓄积分别占总面积和蓄积的 57％ 和 

47％。按照杨树的面积和蓄积量排序，其分布主要在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新疆 、陕西和河南等北方几省(区)。 

二、中国森林采伐管理政策 

根据《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我国森林采 

伐管理的制度主要有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凭证采伐林木 

制度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现分述如下： 

(一)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 

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是我国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制 

度之一。《森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 

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森林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林 

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 、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 

木、个人所有的林木以县为单位，制定年森林采伐限额，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平衡．经本 

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其中，重点林区的年森林 

采伐限额。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 5年核定一次。” 

(二)凭证采伐林木制度 

《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 

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 

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 

位、机关、团体 、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 

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 

采伐许可证。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 

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 

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 

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 

发放采伐许可证。 

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适用以上各款规 

定。”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 

木的更新采伐。才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 

放林木采伐许可证。当然，这里的有关主管部门也包括林业主 

管部门。《森林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就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 

权限作了规定，县属国有林场 ，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核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所属的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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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重点林区的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三)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制度 

《森林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制定统一的年度木材生产 

计划。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不得超过批准的年商品材采伐限 

额。《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采伐森林、林木作 

为商品销售的，必须纳入国家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但是．农村 

居民采伐自留山上个人所有的薪炭林和自留地、房前屋后个 

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国家林业局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编制下达 

年度木材生产计划，这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林情的。由于我国的 

林业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在商品材采伐限额 

内严格控制商品材采伐量，实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是十分 

必要的。对于农民自用材和烧材的管理，则由各省或者各编制森 

林采伐限额单位按照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依法管理。 

三、“十一五”期间森林采伐限额的管理 

我国从 1987年开始实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以来． 

先后经历了“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的限额执行期。 

2005年 l2月 19日，国务院以国发[2005141号文件批准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的年森林采伐限额。 

“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我国的森林采伐限额除 

了设置了森林采伐限额总量(2．48亿立方米)外。还按照采伐类 

型设置了主伐、抚育采伐、更新、低改和其他采伐等 5类分项采 

伐限额；按照消耗结构设置了商品材和非商品材两大类分项限 

额；按照森林起源设置了天然林和人工林分项采伐限额。 

与前几期限额管理相比，“十一五”限额管理有以下几个 

特点 ： 

一

是简化了按消耗结构设置分项限额的类型。 

二是细化了按照采伐类型的分项限额。 

三是取消了国家备用的采伐限额。 

四是下放了毛竹采伐限额确定权。 

五是单列了工业原料林的采伐限额。 

六是一般人工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可以结转 

使用。但规定不同。 

七是将长江、黄河天保工程区人工商品林采伐逐步纳入 

正常经营利用轨道。 

另外，年度木材生产计划按照商品材采伐限额等额下 

达，做到了限额和计划的协调统一 ；国家林业局[20051217号 

文件规定了农田防护林的采伐年龄 ．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确 

定，改变了过去防护林的更新采伐年龄必须比相同树种用材 

林的主伐年龄大 l 个龄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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